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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債還不起怎麼辦？（⼆）什麼是更⽣程序？

⽂:林⾔丞（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3-11-16

本⽂

之前已經在《卡債還不起怎麼辦？（⼀）簡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中⼤致解說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作⽤、
什麼情況下可以聲請更⽣或清算，以及什麼是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本⽂以下再特別針對更⽣的部
分，以系列⽂章的⽅式闡述解說。

⼀、什麼是更⽣？（⾒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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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誰可以聲請更⽣程序？
資料來源：林⾔丞 / 繪圖：Yen

更⽣就是當債務⼈每個⽉的收⼊扣掉「必要⽀出[1]」後，剩餘的部分對於完全清償卡債等債務遙遙無期時，也
就是債務⼈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時，可以向法院聲請的程序[2]。經過法院裁定准許進⼊更⽣程序，
並認可債務⼈的更⽣⽅案後，原則上最⻑6年的還款期間內[3]，債務⼈只要繼續按期還款到⼀定程度，沒有還
完的債務就可以⼀筆勾消[4]。

⼆、積⽋無擔保或無優先權的債務1200萬元以下，才可以聲請更⽣

依照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2條第1項規定，債務⼈⽋的是無擔保或無優先權的債務，⽽且本⾦及利息債務總
額沒有超過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可以向法院聲請更⽣[5]。



（⼀）必須是「無擔保或無優先權」的債務

⾸先要分別，您的債務是有沒有提供擔保的債務？所謂擔保，是指債務⼈拿⾃⼰的財產提供擔保的物保⽽
⾔[6]。⽐如您的債務當初有提供不動產抵押，這種債務雖然也會⼀起列⼊聲請更⽣的資料內[7]，不過有擔保
債權的債權⼈還是可以另外⾏使權利拍賣擔保物[8]，例如銀⾏有房屋的抵押權，會就拍賣所得價⾦優先受
償[9]，如果拍賣抵押物後還是不夠還清抵押債務，不夠的部分就變成「⼀般債權」，⼀起納⼊更⽣的債權當
中[10]。

所以，法條說的「無擔保或無優先權」的債務，是指⼀開始就沒有提供擔保的債務，以及有提供擔保但是不夠
清償⽽仍積⽋的債務。

（⼆）⽋債必須在1200萬元以下

債務⼈的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加起來必須沒有超過1200萬元[11]（本⾦加利息），才可以聲請更⽣。
剛好1200萬元還是可以聲請更⽣。

三、前置協商不成後，向法院聲請更⽣

如果債主中有銀⾏等⾦融機構，必須要先跟最⼤債權銀⾏協商或調解[12]，前置協商或調解不成後，才可以進
⼀步向法院聲請更⽣。此時，法院的審理⼤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階段先審理債務⼈的情況是否可以進⼊更
⽣程序，裁定進⼊更⽣程序[13]後，第⼆階段則要審理債務⼈提出的「更⽣⽅案」[14]，讓法院及所有債權⼈
決定是否認可[15]。

接下來的系列⽂章（三）會討論第⼀階段聲請進⼊更⽣程序要準備的⽂件資料，⽽系列⽂章（四）則說明更⽣
⽅案的認可與履⾏。

註腳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7項：「

VI 第⼀項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件：……三、收⼊及必要⽀出之數額
、原因及種類。……
VII 債務⼈就前項第三款必要⽀出所表明之數額，與第六⼗四條之⼆第⼀項、第⼆項規定之必要⽣活費⽤
數額相符者，⽏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件；未逾該必要⽣活費⽤數額，經債務⼈釋明無須負擔
必要⽀出⼀部或全部者，亦同。」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
I 債務⼈必要⽣活費⽤，以最近⼀年衛⽣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每⽉最低⽣活費⼀點⼆倍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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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受扶養者之必要⽣活費⽤，準⽤第⼀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例認定
之。
III 前⼆項情形，債務⼈釋明更⽣期間無須負擔必要⽣活費⽤⼀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
限制；債務⼈證明確有必要⽀出者，不受最⾼數額及應負擔⽐例之限制。」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細則第21條之1：「
I 債務⼈依本條例第四⼗三條第六項第三款、第⼋⼗⼀條第四項第三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出數額，係指
包括膳⾷、⾐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全⺠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平安保險或
其他⽀出在內之所有必要⽀出數額。
II 債務⼈依本條例第四⼗三條第六項第四款、第⼋⼗⼀條第四項第四款規定所表明依法應受債務⼈扶養之
⼈，除應記載該受扶養⼈外，尚應記載依法應分擔該扶養義務之⼈數及債務⼈實際⽀出之扶養⾦額。
III 債務⼈聲請更⽣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必要⽀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
四條之⼆第⼀項、第⼆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件。」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債務⼈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或清算程
序，清理其債務。」
關於「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的認定及具體操作⽅式，請參閱林⾔丞（2023），《卡債還不
起怎麼辦？（⼀）簡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2]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更⽣⽅案應記載下列事項：……三、最終清償期，⾃認可更
⽣⽅案裁定確定之翌⽇起不得逾六年。但更⽣⽅案定有⾃⽤住宅借款特別條款，或債務⼈與其他有擔保或
有優先權之債權⼈成⽴清償協議，或為達第六⼗四條第⼆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最低清償總額者，得延⻑為
⼋年。」

[3]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3條第1項：「債務⼈依更⽣條件全部履⾏完畢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已申報
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權，均視為消滅。但其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債權⼈之事由者，債務⼈
仍應依更⽣條件負履⾏之責。」

[4]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2條第1項：「債務⼈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千⼆
百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

[5]

   司法院⺠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組97年第4期⺠事業務研究會第12號（2008）：「消
債條例第42條第1項規定所謂債務⼈無擔保之債務，係指債務⼈所負擔之債務，並未以⾃⼰財產為擔保者
⽽⾔。……故債權之⼈保或物保係第三⼈所提供者，亦屬於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權，於計算消債條例第
42條第1項規定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時，應⼀併予以計算。」

[6]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5條第1項：「債權⼈對於債務⼈之特定財產有優先權、質權、抵押權、留置權或
其他擔保物權者，仍應依本條例規定申報債權。」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3條第2項第2款：「前項債權⼈清冊，應表明下列事項：……⼆、有擔保權或優
先權之財產及其權利⾏使後不能受滿⾜清償之債權數額。」

[7]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8條：「更⽣不影響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之權利。但本條例別有規定或經
該債權⼈同意者，不在此限。」
強制執⾏法第4條第1項第5款：「強制執⾏，依左列執⾏名義為之：……五、抵押權⼈或質權⼈，為拍賣
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之裁定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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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債清條例，更⽣，擔保，1200萬元

   ⺠法第873條：「抵押權⼈，於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
⾦⽽受清償。」

[9]

   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注意事項第15點：「關於第⼆⼗⼋條部分：
有擔保或有物的優先權之債權⼈，得以預估或實際⾏使其擔保或優先權後未能受清償之債權，申報為更⽣
或清算債權⽽⾏使其權利。」

[10]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2條第2項：「前項債務總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
附註說明，⽬前司法院⾏政命令公布的數字還是1200萬元，沒有更改。

[1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債務⼈對於⾦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或清算前，應向最⼤
債權⾦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
理之調解。」

[12]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5條：「
I 法院開始更⽣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時，並即時發⽣效⼒。
II 前項裁定不得抗告，並應公告之。」

[13]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1項：「債務⼈應於收受債權表後⼗⽇內提出更⽣⽅案於法院。」[14]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0條第1項：「法院得將更⽣⽅案之內容及債務⼈財產及收⼊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
⼈，命債權⼈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確答是否同意該⽅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2條第1項：「更⽣⽅案經可決者，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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